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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艺术学院院（系）教学工作评估办法（试行）
内艺教发〔2022〕79 号

为进一步强化教学中心地位，引导各教学单位提升教学质量观，确保教育教学

质量的持续改进和人才培养的稳步提升，促进各教学单位教学管理规范化、科学化

及制度化建设，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有序开展院（系）教学评估工作，特制定

此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

（教高〔2018〕2 号）《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

（教高〔2019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突出内涵建设和特

色发展，完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全面提高我校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二、评估原则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》，贯彻“以评促

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评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评估方针，坚持教学工作评估与

教学质量常态检测相结合、过程性评价与终期评价相结合、查阅数据与重点考察相

结合，加强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，突出学科专业特点，凝练办学特色，全面提升教

学质量。

三、评估对象：学校所有教学单位

四、组织实施

1.学校成立院（系）教学工作评估领导小组，分管教学副校长为组长，相关职

能部门负责人为主要成员，全面负责教学工作评估领导、决策和协调。教学工作评

估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负责评估工作的组织、专家聘请、结果发布等工作。

2.各教学单位成立院（系）教学工作评估领导小组，负责本单位材料的收集、

整理与分析，向学校提交《自评报告》，形成支撑材料。

3.评估周期。每年秋季学期进行一次。

五、评估范围

依据《内蒙古艺术学院院（系）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》进行，主要包括教学

工作思路与地位、教师队伍与教学水平、专业与课程建设、教改与科研、教学管理

与质量保障、教学效果等方面按学年进行全面评估（详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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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评估程序

1.教学单位自评。各教学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有关文件，准确理解院（系）

教学工作评估的基本内涵，依据《内蒙古艺术学院院（系）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》，

查找问题，提出解决措施，认真开展自我评估，形成自评报告和相关支撑材料。

2.数据填报。根据学校质量监测平台要求，填报观测点对应的支撑材料，上传

有关数据，支撑材料由各教学单位留存，以备专家组查阅。

3.学校评估。学校组织熟悉教学、管理和评估工作的校内外专家对教学单位进

行评估。专家组一般不少于 5-7 人。专家组在审阅院（系）教学工作自评报告的基

础上，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有关档案与材料、现场考察、听课、调阅试卷等形式，

对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的总体情况作出公正、客观的评价，明确各院（系）教学工

作的成绩、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，在此基础上形成评估结论。

七、评估结果及应用

1.评估结果。教务处组织专家对院（系）教学及管理工作进行评估的结果，报

院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后，由学校发文公布。评估评估结果分为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

和“不合格”三个等级。

2.院（系）教学工作评估的结果是各教学单位教学及管理工作的直观反映，各

教学单位要根据评估专家提出的问题及建议进行整改。学校将对教学及管理工作成

绩显著的教学单位给予表彰，以此促进学校整体教学及管理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。

八、附则

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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